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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51 股票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22-037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
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
董事长董明珠女士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 9名，实际出席会议 9 名（其中董事郭书战先生，以及独立董事刘
姝威女士、邢子文先生、张秋生先生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出席），公司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审议，相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员工的长期激励政策，在严峻的外部形势冲击下实现公司业绩稳步增长，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订了《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董明珠、张伟、邓晓博
已依法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 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对上述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作出决定；
（3）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股票锁定和解锁的全部事宜；
（4）授权董事会审议除业绩考核指标之外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持有人确定依据、持

有人数量及其认购金额、资金规模、股票来源、股票规模、购买价格、权益归属安排等事项；
（5）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若在实施期限内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授权公

司董事会按照新的政策对员工持股计划作出相应调整；
（6）授权董事会办理上述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

的权利除外。
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之日内有效。
本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董明珠、张伟、邓晓博已依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2021年公司推出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来，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生产经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

性，但公司管理层仍会继续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原定业绩目标作为年度经营指引努力实现。 为了补足公
司长期以来激励不足的短板，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以应对严峻的外部形势冲击，实现公司未来业绩的稳步
增长，公司拟调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业绩净利润考核指标，同时增加净资产收益率考核指标，保持净资
产收益率稳定在行业内较高水平，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建立股东与经营管理层、中层干部及核心员工之
间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提高核心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与积极性。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调整前 调整后

第一个归属期：2021 年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10%，且当
年每股现金分红不低于 2元或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
的 50%。
第二个归属期：2022 年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20%，且当
年每股现金分红不低于 2元或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
的 50%。

第一个归属期：2021 年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10 亿元人
民币，且当年每股现金分红不低于 2元或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
年净利润的 50%；
第二个归属期：2022 年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20 亿元人
民币，且 2022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22%、当年每股现金分
红不低于 2元或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 50%。

第一个考核归属期届满，若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不达标，第一期可
归属股票全部递延至第二个考核归属期合并考核， 若第二个考
核归属期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达标， 且 2021 年和 2022 年净利润
合计不低于 2020年净利润的 230%， 管理委员会结合员工个人
绩效考核结果，对两期可归属股票权益进行归属分配。

第一个考核归属期届满，若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不达标，第一期可
归属股票全部递延至第二个考核归属期合并考核， 若第二个考
核归属期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达标，2021年、2022年的净利润分别
较 2020年净利润的增长数额之和不低于 30亿元，管理委员会结
合员工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对两期可归属股票权益进行归属分
配。

本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董明珠、张伟、邓晓博已依法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调整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22-038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2年 5月 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关于
召开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程敏女士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 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人（其中段秀峰先生以通讯表
决的形式出席）。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珠海格力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内容符合《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有利于提升和完善公司激励机制，有利于有效调动公司管理层和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全体员工
的凝聚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长远的发展；公司审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的程序和决策合法、有
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
划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向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该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监事王法雯已依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二、以 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2021年公司推出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来，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生产经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

性，但公司管理层仍会继续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原定业绩目标作为年度经营指引努力实现。 为了补足公
司长期以来激励不足的短板，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以应对严峻的外部形势冲击，实现公司未来业绩的稳步
增长，公司拟调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业绩净利润考核指标，同时增加净资产收益率考核指标，保持净资
产收益率稳定在行业内较高水平，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建立股东与经营管理层、中层干部及核心员工之
间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提高核心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与积极性。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调整前 调整后

第一个归属期：2021 年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10%，且当
年每股现金分红不低于 2元或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
的 50%。
第二个归属期：2022 年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20%，且当
年每股现金分红不低于 2元或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
的 50%。

第一个归属期：2021 年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10 亿元人
民币，且当年每股现金分红不低于 2元或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
年净利润的 50%；
第二个归属期：2022 年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20 亿元人
民币，且 2022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22%、当年每股现金分
红不低于 2元或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 50%。

第一个考核归属期届满，若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不达标，第一期可
归属股票全部递延至第二个考核归属期合并考核， 若第二个考
核归属期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达标， 且 2021 年和 2022 年净利润
合计不低于 2020年净利润的 230%， 管理委员会结合员工个人
绩效考核结果，对两期可归属股票权益进行归属分配。

第一个考核归属期届满，若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不达标，第一期可
归属股票全部递延至第二个考核归属期合并考核， 若第二个考
核归属期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达标，2021年、2022年的净利润分别
较 2020年净利润的增长数额之和不低于 30亿元，管理委员会结
合员工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对两期可归属股票权益进行归属分
配。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面临的现实压力对经营业绩的影响，调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业绩考核指标，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调整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

本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监事王法雯已依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22-040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31日（星期二）15:00～17:00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方式举行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了《2021年年度报告》，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战
略，公司拟于 2022年 5月 31日（星期二）举行 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相关事项如下：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31日（星期二）15:00～17:00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网络方式举行
二、公司出席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女士；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邓晓博先生；财务负责人廖建雄先生；独立

董事王晓华先生将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有调整）。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1、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互动易”平台
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15:00～17:00 登陆“互动易”网站（http://irm.cninfo.com.cn），进入

“云访谈”栏目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2、价值在线
投资者可在 2022年 5月 31日（星期二）15:00～17:00 访问网址（https://eseb.cn/UOIklGJ5GE）参与本次业

绩说明会。
（二）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现就公司 2021 年度网上

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提前进行提问：
1、 投资者可提前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云访谈”（http://irm.cninfo.com.cn），进入公司 202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
2、 投资者可提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UOIklGJ5GE）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 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651 股票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22-039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和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概述
1.2021年 6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的议案》（以下简称“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
司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 的议案》。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相关议案。

2.2021年 12 月 14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将 46,334,473 股过户至“珠海格力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8%，购买金额合计 114,353.48
万元。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二、调整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原因说明
2021年公司推出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来，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生产经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

性，但公司管理层仍会继续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原定业绩目标作为年度经营指引努力实现。 为了补足公
司长期以来激励不足的短板，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以应对严峻的外部形势冲击，实现公司未来业绩的稳步
增长，公司拟调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业绩净利润考核指标，同时增加净资产收益率考核指标，保持净资
产收益率稳定在行业内较高水平，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建立股东与经营管理层、中层干部及核心员工之
间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提高核心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与积极性。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调整前 调整后

第一个归属期：2021 年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10%，且当
年每股现金分红不低于 2元或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
的 50%。
第二个归属期：2022 年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20%，且当
年每股现金分红不低于 2
元或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 50%。

第一个归属期：2021 年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10 亿元人
民币，且当年每股现金分红不低于 2元或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
年净利润的 50%；
第二个归属期：2022 年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20 亿元人
民币，且 2022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22%、当年每股现金分
红不低于 2元或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 50%。

第一个考核归属期届满，若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不达标，第一期可
归属股票全部递延至第二个考核归属期合并考核， 若第二个考
核归属期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达标， 且 2021 年和 2022 年净利润
合计不低于 2020年净利润的 230%， 管理委员会结合员工个人
绩效考核结果，对两期可归属股票权益进行归属分配。

第一个考核归属期届满，若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不达标，第一期可
归属股票全部递延至第二个考核归属期合并考核， 若第二个考
核归属期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达标，2021年、2022年的净利润分别
较 2020年净利润的增长数额之和不低于 30亿元，管理委员会结
合员工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对两期可归属股票权益进行归属分
配。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已根据相关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和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面临的现实压力对经营业绩的影响，调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有利
于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确保在严峻的外部形势冲击下实现公司未来业绩的稳步增长，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调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面临的现实压力对经营业绩的影响，调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业绩考核指标，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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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2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5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5月 2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 303栋四楼多功能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施雷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受疫情影响，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视频参会的形式召开。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

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46,294,8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9288%。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42,988,394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7092%。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306,4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196%。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人，代表股份 3,306,4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6%。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人，代表股份 3,306,4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债权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818,5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2％；反对 10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200,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092％；反对 10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0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31,370,753 股， 对该议案
已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46,149,1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5％；反对 10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弃权 4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60,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934％；反对 10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08％；弃权 4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8％。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独立董事 2021年度述职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46,149,1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5％；反对 10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弃权 4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60,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934％；反对 10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08％；弃权 4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8％。

4、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646,125,8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4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37,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887％；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54％；弃权 4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8％。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46,125,8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4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37,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887％；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54％；弃权 4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8％。

6、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6,166,0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1％；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7,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046％；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5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2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3,436,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77％；反对 2,858,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494％；反对 2,858,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45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6,166,0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1％；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7,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046％；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5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795,2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9％；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7,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046％；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5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31,370,753 股， 对该议案
已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1年度薪酬的确定及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34,548,3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9％；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7,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046％；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5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古少波先生、古朴先生及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 2021年度薪酬的确定及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6,166,0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1％；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7,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046％；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5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6,125,8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4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37,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887％；反对 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54％；弃权 4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段博文律师、王璟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3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
告如下：

一、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2022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 253,018.33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
涉案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49,848.4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70%。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 仲裁案件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7,516.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

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2,332.45万元，具体情况请详见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

合法权益，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起诉书、仲裁申请书、受理（应诉）通知书或者传票；
2、调解书、判决书或者裁决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
号

收到案件通知
书或立案时间 原告/仲裁申请人 被告/仲裁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万

元） 案件进展

1 2021 年 11 月
15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范钟青 合同纠纷 1,241.01 一审中

2 2021 年 12 月
7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 1,653.02 一审中

3 2021 年 12 月
20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武汉市升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武汉新力圣宇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武汉新力在和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 1,065.94 一审中

4 2021 年 12 月
23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电天堃（三亚）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273.86 仲裁中

5 2022 年 1 月
24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周泽华 合同纠纷 3,479.80 尚未开庭

6 2022 年 4 月 9
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李耀岳、李源蔚 合同纠纷 1,612.38 一审中

7 2022 年 4 月
27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刘慧永、程纪平、裴德平、张珏、
苗志刚、吴子萍、朱冠霖、范国
平、梁增明、李俭华、胡小玲、严
美文、郑俊雄、邱彦珠、刘佳豪

股权转让纠纷 6,891.52 尚未开庭

8 2022 年 5 月 7
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惠州荣灿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惠
州市源宏达投资有限公司、惠州
市高金投资有限公司、广东荣灿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 4,113.80 尚未开庭

9 2022 年 2 月
18日 毛强

克拉玛依市城投工程建设项目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三联工
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宝
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534.75 一审中

10 2022 年 4 月
19日 代世强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805.75 尚未开庭

11 2022 年 5 月 6
日 张星慧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2,176.04 尚未开庭

注：1、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外，本表仅列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案金额达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
案件；

2、除上述列表所示案件及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其他诉讼、
仲裁案件共 249件（均为人民币 1,000万元以下案件），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23,000.58万元。

证券代码：002889 证券简称：东方嘉盛 公告编号：2022-031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20日（星期五）14: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市花路 10号东方嘉盛大厦 6楼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孙卫平女士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 101,669,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7,146,929 股的 74.1316%%。（截至股权登记日，公
司总股本为 138,101,429股，其中公司已回购库存股份数量为 954,500股，该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206,3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04%。

（二）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01,480,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939%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7,50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
（三）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188,800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人，代表股份 188,800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377％。公司董事、

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6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6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6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6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6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48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31％；反对 17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6,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7969％； 反对
17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7.203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66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反对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183%％；反对
1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817%％；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66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反对 1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183%％；反对
1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817%％；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拟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6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66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8％；反对 1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183%％；反对
1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817%％；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6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反对 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1年度薪酬考核结果及 2022年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回避 101,406,400 股，同意 26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73%

％；反对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183%％；反对
1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817%％；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王振，王以璇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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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
举苑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日，年度股东大会会后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苑志强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附件： 苑志强先生简历
苑志强：男，1977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青岛市美术广告公司设

计主管，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计主管、市场经理，现任本公司监事，鼎犀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市
场经理。

截至目前，苑志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未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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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王润强先生（简历详
见附件）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本次聘任财务总监事项的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候选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任职资格的要
求，具备担任财务总监的资格和能力。 我们一致同意聘任王润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特此公告。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附件 王润强先生简历
王润强：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历任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高级经理、信息部高级经理、监事会主席，青岛康普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青岛氢启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王润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未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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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深圳路 18号公司办公楼 4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082,7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541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朱振华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人，出席 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黎明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列席情况。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2、 议案名称：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3、 议案名称：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4、 议案名称：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5、 议案名称：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2022年度贷款担保额度的框架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审计报
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11、 议案名称：青岛康普顿科技股有限公司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12、 议案名称：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选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1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1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1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19,200 99.9359 63,500 0.064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229,700 78.3424 63,500 21.6576 0 0.0000

6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229,700 78.3424 63,500 21.6576 0 0.0000

7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 2022 年度贷款担保
额度的框架预案

229,700 78.3424 63,500 21.6576 0 0.0000

8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229,700 78.3424 63,500 21.6576 0 0.0000

9 关于 2022 年度董事、监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229,700 78.3424 63,500 21.6576 0 0.0000

10
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
及确定审计报酬的议案

229,700 78.3424 63,500 21.6576 0 0.0000

11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有限
公司关于补选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229,700 78.3424 63,500 21.6576 0 0.0000

12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补选股东代
表监事的议案

229,700 78.3424 63,500 21.6576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
律师：于劭、张鼎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1 日


